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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鼓文理學院為處理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之學術倫理案件，特訂定「法鼓文理學院學術

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有關升等、學術獎勵、專題研究計畫或於其他相關教學與研究工作，疑有違反學術倫理

為者，適用本要點處理。違反學術倫理行為，指校內教師或研究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造假：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指不實變更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指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當情節

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致研究成果重複計算，影響審查之判斷。 

（五）其他嚴重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 

三、本校違反學術倫理之檢舉案件，由研究發展組統籌受理，經初步認定可能違反學術倫理

者，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准後，籌組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進行調查、

審議。對於檢舉人及被檢舉人之姓名與單位或其他足資辨識其身份之資料，應予保密。

對於檢舉案件與資料，應以機密案處理之。檢舉案件經認定其與本會業務無關者，轉請

相關權責單位處理。 

四、本會負責受理、調查、審議違反學術倫理相關案件。置委員七至十一人，由校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校、內外專家學者組成。與

被檢舉人現有或曾有師生、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學術合作關係或其他利害關係

者，應予迴避。 

五、本會開會前，應通知被檢舉人針對檢舉內容於三週內提出書面答辯。本會開會時，應有

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得邀請檢舉人、被檢舉人或相關當事人列席說明。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就檢舉案件為處分之決議。 

六、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處理，應尊重專業領域之判斷。本會進行審議如有認定困難之情事

時，應將檢舉內容與答辯書送請公正學者或法律專家二至四人參與本會之審查，並應於

二個月內辦理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 

七、本會就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調查與審議結果，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被檢舉人及其所屬

單位。檢舉人與被檢舉人，得依具體事證提出申復，有具體新事證者，本會應依本要點

調查及處理。若在審議過程遭受不平等或不公平之對待，或對審議結果不服，得於收到

審議結果之次日起三十天內，向本校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八、本會就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調查結果進行審議，如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證據確切時，得按

其情節輕重，對被檢舉人作成下列各款之處分或補償建議，並視情況函轉相關單位或委

員會參處。 

(一) 書面申誡。 

(二) 停止受理升等申請或各項研究獎補助。 

(三) 追回與本案相關之研究獎勵補助與費用。 

(四) 補償相關當事人之損失。 



(五) 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校教評會提案。    

九、檢舉案經審結後判定未違反學術倫理案者，檢舉人若再次提出檢舉，應提本會審議，如

有新證據，再進行調查與審理；否則依審議結論逕復檢舉人。檢舉人如有不服審議結論，

除提司法告訴，否則不再另作處理。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科技部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